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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工作人员
请假补充规定

为严格执行工作纪律，维护正常工作秩序，提高办事效率，保障工作人员正常请休假，制订本规定。

一、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作息时间，按时上下班。

二、因公外出请假规定。工作人员因公外出的，须按工作人员管理权限审核批准，处长（主任）及以下人员因公外出的须经分管领导批准，副主任和纪检组长因公外出的须经主任批准，主任因公外出的按市有关规定执行。处室全体人员因公临时外出，须经分管领导同意，报主任批准，并留1名工作人员在岗。

三、请事假规定。工作人员因遇特殊情况可以请事假，事假应由本人事先提出书面申请，按工作人员管理权限审核批准。处长（主任）及以下人员请事假1～2天的，由分管领导审批；副主任和纪检组长请事假由主任审批；主任请假按市有关规定执行。请假人应及时将请假申请交办公室备案。请事假3天（含3天）以上的，须按休年休假规定办理。
四、请病假规定。工作人员患病应及时请假，病假按工作人员管理权限审核批准，处长（主任）及以下人员请病假的由分管领导审批；分管领导请病假由主任审批；主任请病假按市有关规定执行。请假人应及时将病假条交由办公室备案。
五、请年休假规定。处室工作人员需请年休假的，应提前一个月向本处（室）提出本人年度休假计划，所在处（室）应根据人员的工作需要，合理安排休假计划。所有工作人员在休假前必须填写《请年休假申请表》，按工作人员管理权限审核批准。请假人应及时将《请年休假申请表》交办公室备案。

工作人员的请假情况，将列入年度的考核范围，违反以上请假规定的人员，其所在处室不得评先，个人不得评优，情节严重的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

2016年6月29日

年休假申请表

	申请人
	
	处（室）
	

	职  务
	
	工龄

（扣除工作中断时间）
	

	本年度可休假天数
	

	休假起止时间
	      年 月 日至    年 月 日共   天

	处（室）意见
	

	分管领导意见
	

	主任意见
	

	注：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及国家有关规定：工作年限满1年不满10年的，年休假5天；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，年休假10天；20年以上，年休假15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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